附件1
市规划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保留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宁国土资〔2006〕216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租或改变用途收取土地年租金实施细则》的通知 

	2
	宁国土规〔2014〕2号
	关于修订《占补平衡补充耕地指标使用暂行规定》的通知

	3
	宁规规范字〔2017〕1号
	关于明确低、多层建筑和小高层住宅进行日照影响分析有关要求的通知

	4
	宁规字〔2017〕79号
	关于加强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类建筑项目管理的通知

	5
	宁规规范字〔2017〕8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类）核准图绘制管理规定（2017年版）》的通知

	6
	宁规规范字〔2018〕2号
	关于在南京市城乡规划管理中启用南京新一代空间基准的通知

	7
	宁规规范字〔2018〕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第一批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项目清单》的通知

	8
	宁规划资源规〔2019〕1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范围内临时建筑审批工作的通知

	9
	宁规划资源规〔2019〕2号
	关于《关于印发南京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与准则（2019版）》的通知

	10
	宁规划资源规〔2020〕1号
	关于印发《关于不动产统一登记中房地登记用途不一致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

	11
	宁规划资源规〔2020〕2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12
	宁规划资源规〔2020〕5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审查“红黑榜”管理工作规则》的通知

	13
	宁规划资源规〔2020〕9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14
	宁规划资源规〔2020〕11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奖励政策执行要求的通知

	15
	宁规划资源规〔2020〕13号
	关于调整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16
	宁规划资源规〔2020〕1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第二批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项目清单》的通知

	17
	宁规划资源规〔2021〕1号
	关于《南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18
	宁规划资源规〔2021〕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地质资料管理办法》的通知

	19
	宁规划资源规〔2021〕5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城市地下管线工程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20
	宁规划资源规〔2021〕7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

	21
	宁规划资源规〔2021〕8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基础测绘地理信息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22
	宁规划资源规〔2022〕1号
	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试行）

	23
	宁规划资源规〔2022〕2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盖综合开发利用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24
	宁规划资源规〔2022〕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关于中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告知承诺”+“信用承诺”规划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5
	宁规划资源规〔2023〕1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市场服务管理的通知

	26
	宁规划资源规〔2023〕2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办法》的通知

	27
	宁规划资源规〔2023〕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土地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细则》和《南京市常用土地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28
	宁规划资源规〔2024〕1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日照影响分析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29
	宁规划资源规〔2024〕2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线性交通市政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30
	宁规划资源规〔2024〕3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危险房屋翻建规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31
	宁规划资源规〔2024〕4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详细规划技术修正管理办法》的通知

	32
	宁规划资源规〔2024〕5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33
	宁规划资源规〔2024〕6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管线管理类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通知

	34
	宁规划资源规〔2024〕7号
	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附件2
市规划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废止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1
	宁国土资〔2010〕417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村民宅基地变更登记实施细则》的通知

	2
	宁国土规〔2013〕3号
	关于加强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使用管理的通知

	3
	宁规字〔2015〕202号
	关于规划条件中落实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相关要求的通知

	4
	宁规字〔2016〕26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附属物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5
	宁规字〔2017〕190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地下管线工程规划批后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6
	宁规规范字〔2017〕6号
	关于印发《南京市城乡规划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7
	宁规划资源规〔2020〕6号
	关于公布第一批废止和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


附件3

市规划资源局行政规范性文件修改目录
	序号
	原条文
	修改后的条文

	一、《关于印发<南京市出让地块城市设计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宁规字〔2013〕431号）、2013年11月21日

	1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关于印发《南京市出让地块城市设计工作规定》的通知”。

	二、《关于印发<南京市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宁国土资〔2014〕207号）、2014年5月14日

	1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关于印发《南京市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实施细则》的通知”。

	三、《关于发布<南京市城市道路上下方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宁规规范字〔2015〕2号）、2015年4月2日

	1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关于发布《南京市城市道路上下方空间利用规划管理规定》的通知”。

	四、《关于印发<市本级土地协议出让审批与管理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宁国土规〔2016〕1号）、2016年4月1日

	1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关于印发《市本级土地协议出让审批与管理工作规则》的通知”。

	五、《关于印发<南京市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宁国土规〔2016〕2号)、 2016年11月15日

	1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关于印发《南京市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细则>》的通知”。

	2
	文件中涉及土地类的裁量权实施细则和裁量基准已于2024年1月31日废止。

	六、《关于发布<南京市严格控制架空线规划管理规定>的通知》(宁规字〔2016〕297号)、2016年11月18日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改善城市面貌，根据《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管线规划管理办法》《南京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改善城市面貌，根据《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南京市管线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2
	第十二条 架设架空线行为违反本规定的，依据《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管线规划管理办法》《南京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架设架空线行为违反本规定的，依据《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南京市管线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七、《关于印发<南京市规划行政许可变更管理规定>的通知》（宁规规范字〔2017〕5号）、2017年10月24日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规划行政许可的变更程序，统一变更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规划行政许可的变更程序，统一变更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2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规划行政许可变更是指建设项目（含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的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后，规划核实合格书核发前，建设单位申请调整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以及违法建设经处罚后依法调整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规划行政许可变更是指建设项目（含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后，规划核实合格书核发前，建设单位申请调整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以及违法建设经处罚后依法调整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的行为。

	3
	第四条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法核发后，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行政许可的内容实施，不得擅自调整。确有下列情形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规划许可变更：
	第四条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依法核发后，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行政许可的内容实施，不得擅自调整。确有下列情形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规划许可变更：

	八、《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确认管理规定>的通知》（宁规规范字〔2017〕7号）、2017年11月9日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规划核实后的规划确认程序，加强与房产测绘、登记等工作的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规划核实后的规划确认程序，加强与房产测绘、登记等工作的衔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2
	第四条第一款 规划核实合格书核发后，房产测绘及登记部门应当依据规划核准的图件办理房产测绘及登记。确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房产测绘及登记部门可以向规划部门商请予以确认：
	第四条第一款 规划核实合格书核发后，房产测绘及登记部门应当依据规划核准的图件办理房产测绘及登记。确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房产测绘部门可以向规划资源部门商请予以确认：

	九、《关于印发<南京市建筑工程规划验线管理规定>的通知》（宁规规范字〔2018〕1号）、2018年2月7日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建筑工程规划验线工作，保证建筑工程按照规划许可要求建设，根据《江苏省城乡规划管理条例》《南京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建筑工程规划验线工作，保证建筑工程按照规划许可要求建设，根据《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十、《关于印发<南京市建筑工程规划核实管理规定>的通知》（宁规规范字〔2018〕3号）、2018年6月25日

	1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工程规划许可后的监督管理，确保城乡规划的有效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南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工程规划许可后的监督管理，确保城乡规划的有效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南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2
	第八条第（四）项 国土测绘机构出具的地籍测绘报告（含数据文件）
	第八条第（四）项 土地核验报告（含数据文件）

	3
	第十二条第一款 分期施工的建筑工程可以分期进行核实，同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项目分期核实最多不得超过三次。
	第十二条第一款 分期施工的建筑工程可以分期进行核实，同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项目分期核实原则上不得超过三次。

	十一、《关于印发<南京市城乡规划公示办法>的通知》（宁规字〔2018〕406号）、2018年9月20日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规划公示工作，推进城乡规划政务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和《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规划公示工作，推进城乡规划政务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和《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十二、《关于印发<关于共同受让人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办理意见>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0〕3号）、2020年1月23日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制订本意见。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制订本意见。

	十三、《关于印发<南京市不动产登记失信行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0〕4号）、2020年6月10日

	1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关于印发《南京市不动产登记失信行为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十四、《关于印发<南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信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0〕8号）、2020年9月1日

	1
	将文件名称修改为：“关于印发《南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规划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十五、《关于印发<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0〕10号）、2020年9月15日

	1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评估行为，加强对估价机构的管理，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及《南京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安置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评估行为，加强对估价机构的管理，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及《南京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安置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十六、《关于印发<南京市建设工程验线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0〕12号）、2020年11月3日

	1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工程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验线审批效率，根据《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暂行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18〕88号）等，结合南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工程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验线审批效率，根据《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暂行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18〕88号）等，结合南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十七、《关于印发<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建设联合审查办法>的通知》（宁规划资源规〔2021〕2号）、2021年3月9日

	1
	第一条 为规范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进行规划确认、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备案的工作程序，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审查效率，依据《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进行规划确认、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备案的工作程序，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审查效率，依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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